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五學年學、碩士學位要點 
 

101.03.19 100學年度第 5次系務會議通過 

102.12.17 第 131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12.17  第 138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13.11.11  113學年度第 4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13.12.12  第 182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 為鼓勵本校學士班優秀學生就讀中文系（以下簡稱本系）碩士班，並期達

到連續學習及縮短修業年限之目的，依據「國立中山大學五學年學、碩士

學位辦法」訂定本要點。 

二、 學士班學生入學後，表現優異者，得於三年級下學期，依行事曆規定時間，

向本系碩士班提出申請。 

三、 申請時需繳交大學歷年成績單、教師推薦信、學期報告、讀書計畫及其他

有利審查之資料各一份，錄取名額以不超過本系當學年度碩士班招生總名

額的二分之一為原則。 

四、 經本系甄選通過錄取之學生兼具學士學位候選人及碩士班預備研究生（以

下簡稱預研生）資格。 

五、 獲得預研生資格之學生，必須於規定修業年限內（不含延長修業）取得學

士學位，並於畢業當學年度參加本系之碩士班甄試或考試，經錄取後，始

正式取得本系碩士班研究生資格。 

六、 預研生錄取本系碩士班入學後，其在學士班期間所選修之研究所課程，可

申請抵免碩士班研究生應修學分數；但所選修之研究所課程若已計入學士

班畢業學分數內，則不得再申請抵免碩士班學分數。 

七、 經本要點錄取之學生仍需符合本系碩士班相關修業規定，始得畢業。本要

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相關規定辦理。 

八、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教務會議通過，經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中山大學音樂學系五學年學、碩士學位要點 

 

88年 12月 2日 88學年度第 3次系務會議通過 

90年 6月 1日第 88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5年 6月 15日 94學年度第 7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95年 10月 5日第 109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5年 11月 28 日 96學年度第 3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97年 1月 3日第 114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年 3月 19日 131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年 12月 17日第 138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年 12月 25日 103學年度第 4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年 5月 12日 104學年度第 9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年 12月 12日第 150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12年 11月 15日 112學年度第 3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12年 12月 12日第 178次教務會議修正通 

 

一、為鼓勵本系學士班優秀學生留在本系就讀碩士班，縮短修業年限，並達到預期之學習效

果，特依本校「五學年學、碩士學位辦法」訂定之。 

二、本系學士班學生入學後，修業滿五學期表現優良者，得於三年級下學期或四年級上學期，

依行事曆規定時間，向本系提出申請。 

三、符合下列資格者始得提出申請： 

1.修業滿五學期主修科目平均成績達 85分(GPA3.76)以上，欲主修音樂學者以西洋音樂

史成績為考核標準。 

2.修業滿五學期音樂學系必修科目平均成績達 80分(GPA3.38)以上。 

3.修業滿五學期在學平均成績達 80分(GPA3.38)以上。 

四、錄取名額同當學年度碩士班招生名額。 

五、錄取之學生兼具學士學位候選人及碩士班預備研究生（以下簡稱預研生）資格。 

六、取得預研生資格後，必須於第八學期（含）之前取得學士學位並參加預修之碩士考試，

通過考試後始正式取得碩士班研究生資格。 

七、大學期間所選修之研究所課程，可申請抵免碩士班研究生應修學分數。研究所課程若已

計入大學部畢業學分數內，不得再申請抵免碩士學分數。 

八、本要點經系務會議，教務會議通過，經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中山大學  劇場藝術學系 

五學年學、碩士學位要點 
 
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十二月十三日第四次系所務會議通過 

經 94 年 12 月 30 日第 106 次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第三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經 97 年 01 月 03 日第 114 次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九月二十三日第二次系務會議通過 

經 99 年 12 月 13 日第 126 次教務會議通過 

101 年 3 月 19 日第 13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 年 12 月 17 日第 138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7 年 5 月 31 日 106 學年度第五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7 年 12 月 10 日第 158 次教務會議通過 

110 年 11 月 3 日 110 學年度第 4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10 年 12 月 28 日第 170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13 年 11 月 13 日 113 學年度第 3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13 年 12 月 12 日第 18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 依據「國立中山大學五學年學、碩士學位辦法」特訂定本要點。  

二、 本校大學部學生入學後，修業滿五學期表現優異者，得於第六學期，

依本校行事曆規定時間，向劇場藝術學系（以下簡稱本系）碩士班提出

申請。  

三、 申請學生須符合下列資格者始得提出申請：  

1. 修業滿五學期在學成績平均成績 GPA 達 3.3 以上。  

2. 提出申請前須修畢本系大學部開設下列三門課程之一，且成績達

A-以上：  

（1）  劇本導讀  

（2）  排演基礎（一）  

（3）  劇場設計導論  

四、 錄取名額為招生年度本系碩士班招生之總名額。  

五、 錄取之學生兼具學士學位候選人及碩士班預備研究生（以下簡稱預           

研生）資格。  

六、 取得預研生資格後，必須於第八學期（含）之前取得學士學位並參加

本系碩士班甄試或考試，通過甄試或考試後始正式取得本系碩士班研

究生資格。  

七、 大學期間所選修之研究所課程，可申請抵免本系碩士班研究生應修學分

數。研究所課程若已計入大學部畢業學分數內，不得再申請抵免碩士

班學分數。  

八、 學生必須符合原學系學士學位與本系碩士學位之規定。  

九、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教務會議通過，經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中山大學藝術管理與創業研究所五學年學、碩士學位要點 
 
 

110 年 2 月 18 日 109 學年度籌備處第二次所務會議訂定 
110 年 2 月 25 日本院第 3 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10 年 12 月 28 日第 170 次教務會議通過 
113 年 11 月 14 日 113 學年度第 3 次所務會議通過 

113 年 12 月 12 日第 182 次教務會議審議通過 
 

 

一、 為鼓勵本校學士班優秀學生就讀本所，並期達到連續學習及縮短修業年限之目

的，依據「國立中山大學五學年學、碩士學位辦法」特訂定本要點。 

二、 本要點錄取之學生兼具學士學位候選人及碩士班預備研究生（以下簡稱預研生）

資格。 

三、 本校學士班學生入學後，修業滿五學期，在學成績 GPA 平均達 3.38（含）以上

者，得於三年級下學期或四年級上學期，依本校行事曆規定時間，向本所提出

預研生申請。 

四、 申請者須繳交申請書、自傳（須包含說明申請動機）、大學前五學期成績單、

教授推薦信一封、及其他可證明能力之文件。 

五、 獲得預研生資格之學生，必須於規定修業年限內（不含延長修業）取得學士學

位，並於畢業當學年度參加預修之碩士班甄試或考試，經錄取後，始正式取得

本所研究生資格。 

六、 預研生錄取本所入學後，其在學士班期間所選修之研究所課程，可申請抵免本

所研究生應修學分數；但所選修之研究所課程若已計入學士班畢業學分數內，

則不得再申請抵免碩士班學分數。  

七、 預研生錄取之名額，包含於當學年度本所招生之總名額內。 

八、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相關規定辦理。 

九、 本要點經所務會議，教務會議通過，經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立中山大學生物科學系五學年學、碩士學位要點 

88 學年第四次系務會議通過(88.12.17) 
98 年 6 月 16 日九十七學年第十一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01 年 3 月 19 日第 131 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102 年 11 月 19 日 102 學年第三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02 年 12 月 17 日第 138 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103 年 3 月 25 日 102 學年第五次系務會議通過 

103 年 6 月 10 日第 140 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110 年 10 月 26 日 110 學年度第二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10 年 12 月 28 日第 170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11 年 11 月 17 日 111 學年度第二次臨時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11 年 12 月 5 日第 174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 為鼓勵本校大學部優秀學生繼續留在本校就讀碩士班，並期達到連續

學習之效果及縮短修業年限，特訂定本要點。 

二、 大學部學生入學後，成續表現優良，得於三年級下學期或四年級上學

期，依行事曆規定時間向本系碩士班提出申請，經相關委員會公開甄

選之，錄取名額數名。 

三、 錄取之學生兼具學士學位候選人及碩士班預備研究生（以下簡稱預研

生）資格。 

四、 取得預研生資格後，必須於第八學期（含）之前取得學士學位，並參

加預修之碩士班甄試或考試，通過甄試或考試後始正式取得碩士班研

究生資格。 

五、 大學期間所選修之本系研究所課程，可申請抵免碩士班研究生應修學

分數。研究所課程若已計入大學部畢業學分數內，不得再申請抵免碩

士班學分數。 

六、 學生必須符合本學系學士學位與碩士學位之規定。 

七、 錄取學生所佔名額，包含於當學年度碩士甄試之招收名額中。 

八、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教務會議通過，經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中山大學物理學系五學年學、碩士學位要點 
 88.06.02 八十七學年度第十四次系務會議通過 

98.12.23 九十七學年度第四次系務會議通過 

經 99 年 12 月 13 日第 126 次教務會議通過 

101.03.07  100 學年度第六次系務會議通過 

經 101 年 3 月 19 日第 13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12.26  101 學年度第 3 次系務會議通過 

102 年 12 月 17 日本校第 138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11年 11月 28日本系 111學年度第 3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11 年 12 月 5 日本校第 174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為鼓勵本系學士班優秀學生繼續留在本系就讀碩士班，並期達到連續學習之效果及

縮短修業年限，特訂定本要點。 

二、大學部學生入學後，修業滿五學期，得於三年級下學期或四年級上學期，依本校行

事曆規定時間內，向本系提出申請，經系所相關委員會公開甄選之。 

三、本要點錄取之學生兼具學士學位候選人及碩士班預備研究生（以下簡稱預研生）資

格。 

四、取得預研生資格後，必須於規定修業年限內(不含延長修業) 取得學士學位，並於畢

業當學年度參加預修之碩士班甄試或考試，經錄取後，始正式取得本系碩士班研究

生資格。 

五、學士班期間所選修之研究所課程，可申請抵免碩士班研究生應修學分數。研究所課

程若已計入學士班畢業學分數內，不得再申請抵免碩士班學分數。 

六、錄取本系碩士班預研生所佔名額，包含於本系當學年度碩士班之招收名額中。 

七、本要點經系務會議，教務會議通過，經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中山大學電機系五學年學、碩士學位要點 
 

經88學年度第4次系務會議通過 
經97學年度第4次系務會議通過 

97.12.11第118次教務會議通過 
經98學年度第3次系務會議通過 

經101年3月19日第131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經101年3月23日100學年度第7次系所務會議通過 

經101.11.29本系101學年度第2次聯合招生委員會修正通過 
經101.11.30本系101學年度第4次聯合系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經101年12月17日第134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經102.3.11本系101學年度第3次聯合招生委員會修正通過 
經102.4.19本系101學年度第8次聯合系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經102.12.6本系102學年度第3次聯合系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經102年12月17日第138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經103.2.25本系102學年度第3次聯合招生委員會修正通過 
經103.3.7本系102學年度第5次聯合系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經105.3.3本系104學年度第2次聯合招生委員會修正通過 

105.12.12第150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經111.11.21本系111學年度第2次聯合系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111.12.5第174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13.02.29本系112學年度第1次聯合招生委員會修正通過 
113.03.27本系112學年度第6次聯合系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113.12.12第182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 為鼓勵本校學士班優秀學生就讀本系碩士班，並期達到連續學習之效果及縮短修業年

限，特依「國立中山大學五學年學、碩士學位辦法」訂定本要點。 

二、 凡本校理、工、海洋科學學院學士班學生修業滿五學期，表現優良且修課成績平均為

全班或全系前百分之六十者，或其他特殊情形經指導教授同意推薦依行事曆規定時

間，向本系提出申請成為碩士班預備研究生（以下簡稱預研生）。 

三、 學生申請時須勾選申請組別及檢附個人基本資料、自述有關優秀事項說明、歷年成績

單及名次證明，或其他特殊情形之有利審查資料及指導教授推薦信。 

四、 每學年度招收預研生名額及名單由本系招生委員會開會決定，各組招收預研生之名額

包含於當年度本系碩士班甄試招生名額。 

五、 錄取之學生兼具學士學位候選人及預研生資格。取得預研生資格後，必須於規定修業

年限內（不含延長修業）取得學士學位，並於畢業當年度參加預修之碩士班甄試或考

試，經錄取後，始正式取得本校碩士研究生資格。 

六、 預研生錄取本校碩士班入學後，其在學士班期間所選修之研究所課程，可申請抵免碩

士班研究生應修學分數；但所選修之研究所課程若已計入學士班畢業學分數內，則不

得再申請抵免碩士班學分數。 

七、 此方案學生之學籍、修業、學位，悉遵照校方相關之規範，並不得辦理保留、轉組。 

八、 本要點經聯合系所務會議、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立中山大學環境工程研究所五學年學、碩士學位要點 
 

99年 11月 09日 99學年度 3次所務會議通過 

99年 12月 13日 126次教務會議通過 

101年 3月 19日 131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年 12月 17日 138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年 9月 5日 106學年度 1次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年 12月 11日 154次教務會議通過 

107年 3月 14日 106學年度 5次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111年 12月 5日第 174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 為鼓勵本校大學部優秀學生留在本所就讀，並期達到連續學習之效果及

縮短修業年限，特依本校五學年學、碩士學位辦法訂定之。 

二、 本校大學部理、工與海科院學生入學後，修業滿五學期，成績優秀且符

合下列條件者，得依本校行事曆規定時間，申請五學年學、碩士學位之

修讀： 

(一)具有明顯之研究潛力。 

(二)經教學及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三、 名額以每年五名為上限。 

四、 申請者需繳交下列資料： 

(一)申請書(含自傳)。 

(二)研究計畫書。 

(三)大學前五學期之成績單與名次。 

(四)教授推薦函兩份。 

(五)其他可茲證明研究能力之文件。 

五、 錄取之學生兼具學士學位候選人及碩士班預備研究生 (以下簡稱預研生) 

資格。 

六、 取得預研生資格後，必須於八學期(含)之前取得學士學位，並於畢業當

學年度參加碩士班甄試或考試，通過甄試或考試後始正式取得碩士班研

究生資格。 

七、 大學期間所選修之研究所課程，可申請抵免碩士班研究生應修學分數。

研究所課程若已計入大學部畢業學分數內，不得再申請抵免碩士班學分

數。 

八、 本要點經所務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經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中山大學海洋環境及工程學系五學年學、碩士學位甄選要點 

88.12.3 八十八學年度第四次系務會議通過 

98.5.27 九十七學年度第十五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2.21 九十九學年度第五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3.19 第 13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9.26 102 學年度第 2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12.17 第 138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3.6 102 學年度第 10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12.18 第 14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4.9 103 學年度第 11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 年 12 月 17 日第 146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 年 4 月 13 日第 8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 年 12 月 11 日第 154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11 年 2 月 17 日 110 學年度第 4 次系務會議通過 

111 年 12 月 5 日第 174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國立中山大學海洋環境及工程學系（以下簡稱本系）為辦理本系五

學年學、碩士學位事宜，依據國立中山大學五學年學、碩士學位辦

法之規定訂定「國立中山大學海洋環境及工程學系五學年學、碩士

學位甄選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學士班學生入學後，表現優異者，得於三年級下學期或四年級上學

期，依行事曆規定時間，向本碩士班提出申請。 

申請時需繳交大學歷年成績單、讀書計畫(含申請動機)及其他有利

審查之資料各一份；經本碩士班甄選通過者，取得本碩士班預備研

究生（以下簡稱預研生）資格。 

預研生錄取本碩士班之名額，包含於當學年度碩士班之招生名額中。 

三、取得預研生資格者，必須於規定修業年限內（不含延長修業）取得

學士學位，並於畢業當學年度參加本系之碩士班甄試或考試，經錄

取後，始正式取得本校碩士班研究生資格。 

四、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送教務會議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中山大學海洋環境及工程學系離岸風電海事工程碩士班 

五學年學、碩士學位甄選要點 

109年 12月 7日 109學年度第 4次系務會議通過 

109年 12月 15日第 166 次教務會議通過 

111年 2 月 17日 110學年度第 4次系務會議通過 

111 年 12 月 5 日第 174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國立中山大學海洋環境及工程學系離岸風電海事工程碩士班（以下

簡稱本碩士班）為辦理本系五學年學、碩士學位事宜，依據國立中

山大學五學年學、碩士學位辦法之規定訂定「國立中山大學海洋環

境及工程學系離岸風電海事工程碩士班五學年學、碩士學位甄選要

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學士班學生入學後，表現優異者，得於三年級下學期或四年級上學

期，依行事曆規定時間，向本碩士班提出申請。 

申請時需繳交大學歷年成績單、讀書計畫(含申請動機)及其他有利

審查之資料各一份；經本碩士班甄選通過者，取得本碩士班預備研

究生（以下簡稱預研生）資格。 

預研生錄取本碩士班之名額，包含於當學年度碩士班之招生名額中。 

三、取得預研生資格者，必須於規定修業年限內（不含延長修業）取得

學士學位，並於畢業當學年度參加碩士班甄試或考試，經錄取後，

始正式取得本校碩士班研究生資格。 

四、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送教務會議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中山大學海洋事務研究所五學年學、碩士學位甄選要點

民 97 年 11 月 13 日本所 97 學年度第 5 次所務會議通過 
民 98 年 5 月 13 日本所 97 學年度第 13 次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 99 年 11 月 2 日本所 99 學年度第 2 次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 101 年 3 月 19 日本校第 13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 102 年 12 月 17 日本校第 138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 104 年 3 月 11 日本所 103 學年度第 4 次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 104 年 12 月 17 日本校第 146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 111 年 11 月 9 日本所 111 學年度第 3 次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 111 年 12 月 5 日本校第 174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 國立中山大學海洋事務研究所（以下簡稱本所）為鼓勵本校學士班優秀學生繼

續留在本校就讀本所碩士班，並期達到連續學習之效果及縮短修業年限，依據

國立中山大學五學年學、碩士學位辦法之規定訂定「國立中山大學海洋事務研

究所五學年學、碩士學位甄選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本校學士班學生，修業滿五學期表現優良者，得於三年級下學期或四年級上學

期，依行事曆規定時間，向本所提出申請參加甄選。

三、 甄選程序包括初審（50%）及面試（50%）。初審時須附：一、大學一至五學期

之成績單正本（含班級排名）；二、自傳 (含讀書計畫)；三、曾獲獎勵、發表論

文、彌封推薦信等有助審查之相關資料。

四、 經審核錄取之學生兼具學士學位候選人及碩士班預備研究生 (以下簡稱預研生) 
資格。

五、 預研生必須於規定修業年限內 (不含延長修業) 取得學士學位，並於畢業當年度

參加本所碩士班甄試或考試，經錄取後，始正式取得本所碩士班研究生資格。

六、 預研生取得研究生資格後，其在學士班期間所選修之本所課程，可申請抵免碩

士班研究生應修學分數。但所選修之研究所課程若已計入學士班畢業學分數

內，則不得再申請抵免碩士班學分數。

七、 預研生錄取本所之名額，應包含於當學年度碩士班之招生名額中。

八、 本要點經所務會議通過，送教務會議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中山大學教育研究所五學年學、碩士學位要點

101 年 11 月 22 日 101 學年度第 3 次所務會議通過. 
101 年 12 月 17 日 第 134 次教務會議通過 

102 年 12 月 17 日 第 138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11 年 11 月 29 日 111 學年度第 3 次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111 年 03 月 16 日 第 175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 本要點依本校五學年學、碩士學位辦法訂定之。

二、 本要點錄取之學生兼具學士學位候選人及碩士班預備研究生(以下簡稱預研生)

資格。

三、 本校各學系學士班學生入學後，成績優異，且合於下列各款標準者，得於三年

級下學期或四年級上學期，依本校行事曆規定時間，申請本所五學年學、碩士

學位之修讀：

(一)具有研究潛力。

(二)經所務會議通過。

四、 申請者需繳交下列資料：

(一)申請書。

(二)研究計劃書。

(三)大學前五學期之成績單與名次。

(四)教授推薦函兩份。

(五)其他可茲證明其研究能力之文件。

五、 取得預研生資格後，必須於規定修業年限內（不含延長修業）取得學士學位，

並於畢業當學年度參加碩士班甄試或考試，經錄取後，始正式取得本校碩士班

研究生資格。

六、 預研生取得本校碩士班研究生資格後，其在學士班期間所選修之研究所課程，

可申請抵免碩士班研究生應修學分數。但所預修之研究所課程若已計入學士班

畢業學分數內，則不得再申請抵免碩士班學分數。

七、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相關規定辦理。

八、 本要點經所務會議，教務會議通過，經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五學年學、碩士學位要點 

98.05.13  98 學年度第 15 次所務會議通過 
98.10.12 第 121 次教務會議通過 

100.11.09  100 學年度第 5 次系務會議通過 
100.12.19 第 130 次教務會議通過 

101.01.19  100 學年度第 8 次系務會議通過 
101.03.19 第 131 次教務會議通過 

102.11.13  102 學年度第 6 次系務會議通過 
102.12.17 第 138 次教務會議通過 

103.04.30  102 學年度第 12 次系務會議通過 
103.12.18 第 142 次教務會議通過 

111. 11.16 111 學年度第 2 次系務會議通過

111.12.5 第 174 次教務會議通過 
112. 9.6 112 學年度第 1 次系務會議通過

112.12.12 第 178 次教務會議通過

一、本要點依本校五學年學、碩士學位辦法訂定之。 

二、本要點錄取之學生兼具學士學位候選人及碩士班預備研究生 (以下簡稱預研

生) 資格。 

三、預研生錄取本系碩士班之名額以不超過本系碩士班招生名額的二分之一為原

則，且包含於當學年度本系碩士班之招生名額中。 

四、本校各系學士班學生入學後，修業滿五學期，且合於下列各款標準者，得於

三年級下學期或四年級上學期申請本系五學年學、碩士學位之修讀： 

(一) 具有明顯之研究潛力。

(二) 經系務會議通過。

五、 申請者需繳交下列資料： 

(一) 申請書。

(二) 研究計劃書。

(三) 大學前五學期之成績單與名次。

(四) 其他可茲證明其研究能力之文件。

六、 取得預研生資格後，必須於規定修業年限內（不含延長修業）取得學士學

位，並於畢業當學年度參加本系碩士班甄試或考試，經錄取後始正式取得本

校碩士班研究生資格。 

七、 預研生取得本校碩士班研究生資格後，其在學士班期間所選修之研究所課

程，可申請抵免碩士班研究生應修學分數。但所預修之研究所課程若已計入

學士班畢業學分數內，則不得再申請抵免碩士班學分數。 

八、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相關規定辦理。 

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教務會議通過，經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立中山大學生物醫學研究所五學年學、碩士學位要點 
101.03.06 第157次所務會議通過 

101.03.19 第131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12.03 第177次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12.17 第138教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11.11.24 第258次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111.12.05 第174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 為鼓勵本校學士班優秀學生繼續留在本所就讀碩士班，並期達到連續學習及

縮短修業年限之目的，特訂定本要點。 

二、 學士班學生入學後，表現優異者，得於三年級下學期或四年級上學期，依行

事曆規定時間，向本所提出預研生之申請，經相關委員會公開甄選之，錄取

名額數名。 

三、 本要點錄取之學生兼具學士學位候選人及碩士班預備研究生（以下簡稱預研

生）資格。 

四、 獲得預研生資格之學生，必須於規定修業年限內(不含延長修業)取得學士學

位，並於畢業當學年度參加預修之碩士班甄試或考試，經錄取後，始正式取

得本所碩士班研究生資格。 

五、 預研生錄取本所碩士班入學後，其在學士班期間所選修之研究所課程，可申

請抵免碩士班研究生應修學分數；但所選修之研究所課程若已計入學士班畢

業學分數內，則不得再申請抵免碩士班學分數。 

六、 錄取本所預研生所佔名額，包含於當學年度碩士班之招收名額中。 

七、 本要點經所務會議，教務會議通過，經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中山大學醫學科技研究所五學年學、碩士學位要點 
103 年 2 月 19 日 102 學年度第 2 次籌備所委員會議訂定 

103 年 12 月 18 日第 14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 年 11 月 27 日 106-3 所務會議修訂通過 

106 年 12 月 11 日第 154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 年 11 月 29 日 108-4-2 所務會議修訂通過 

111 年 11 月 23 日 111-3 所務會議修訂 
111 年 12 月 28 日 111-4 所務會議修訂 

112 年 3 月 13 日第 175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 為鼓勵本校學士班優秀學生就讀醫學科技研究所(以下簡稱本所)，並期達

到連續學習及縮短修業年限之目的，依據「國立中山大學五學年學、碩

士學位辦法」訂定本要點。 

二、 大學部各系學生入學後，系排或班排名在前 50%者，得於三年級下學期

或四年級上學期，依行事曆規定時間，向本所提出申請。 

三、 申請者需繳交下列資料： 

1. 申請書。 

2. 研究計劃書。 

3. 大學歷年成績單與名次。 

4. 教授推薦函兩份。 

5. 其他可茲證明其研究能力之文件。 

四、 錄取之學生兼具學士學位候選人及碩士班預備研究生 (以下簡稱預研生) 

資格。 

五、取得預研生資格後，必須於第八學期(含)之前取得學士學位，並參加碩士

班甄試或考試，通過甄試或考試後始正式取得碩士班研究生資格。 

六、預研生於大學期間所選修之研究所課程，至多可申請抵免三分之二(含)碩

士班研究生應修學分數。研究所課程若已計入大學部畢業學分數內，不

得再申請抵免碩士班學分數。 

七、本要點經所務會議，教務會議通過，經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中山大學生技醫藥研究所五學年學、碩士學位要點 

109.12.07. 109 學年度生藥所第 3 次所務會議通過 

109.12.15 第 166 次教務會議通過 

111.11.23. 111 學年度生藥所第 3 次所務會議通過 

111.12.05 111 學年度第 174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為鼓勵本校學士班優秀學生就讀生技醫藥研究所（以下簡稱本所），並期達

到連續學習及縮短修業年限之目的，特訂定本要點。 

 

二、大學部學生入學後，成績表現優良，系排名或班排名在前 50%者，得於三

年級下學期或四年級上學期，依本校行事曆規定時間，向本所提出申請。 

 

三、本要點錄取之學生兼具學士學位候選人及碩士班預備研究生（以下簡稱預

研生）資格。 

 

四、取得預研生資格後，必須於規定修業年限內（不含延長修業）取得學士學

位，並於畢業當學年度參加碩士班甄試或入學考試，經錄取後，始正式取

得本所碩士班研究生資格。 

 

五、預研生錄取本所碩士班入學後，其在學士班期間所選修之研究所課程，可

申請抵免碩士班研究生應修學分數；但所選修之研究所課程若已計入學士

班畢業學分數內，則不得再申請抵免碩士班學分數。 

六、錄取本所碩士班預研生所佔名額，包含於當學年度碩士班之招收名額中。

七、經本要點錄取之學生仍需符合本所碩士班相關修業規定，始得畢業。本要 

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相關規定辦理。 
 

八、本要點經所務會議，教務會議通過，經校長核定後實施， 修正時亦同。 



國立中山大學精準醫學研究所五學年學、碩士學位要點 

109.12.01  109學年度第3次所務會議通過 

109.12.15  第166次教務會議通過 

111.11.10  111學年度第3次所務會議暨課程委員會 

111.12.5    第174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 為鼓勵本校學士班優秀學生繼續留在本所就讀碩士班，並期達到連

續學習及縮短修業年限之目的，特訂定本要點。 

二、 大學部學生入學後，成績表現優良，而總平均達GPA2.44（百分制

七十分）以上且每科都已及格，得於三年級下學期或四年級上學

期，依本校行事曆規定時間內，向本所提出申請，經相關委員會公

開甄選之，錄取名額為2名。 

三、 本要點錄取之學生兼具學士學位候選人及碩士班預備研究生（以下

簡稱預研生）資格。 

四、 獲得預研生資格之學生，必須於規定修業年限內(不含延長修業)取

得學士學位，並於畢業當學年度參加預修之碩士班甄試或考試，經

錄取後，始正式取得本所碩士班研究生資格。 

五、 預研生錄取本所碩士班入學後，其在學士班期間所選修之研究所課

程，可申請抵免碩士班研究生應修學分數；但所選修之研究所課程若

已計入學士班畢業學分數內，則不得再申請抵免碩士班學分數。 

六、 錄取本所碩士班預研生所佔名額，包含於當學年度碩士班之招收名

額中。 

七、 本要點經所務會議，教務會議通過，經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